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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  SHANGHAI ELEVATOR TRADE ASSOCIATION
沪梯协（2021）第046号
关于举行2021年上海市电梯行业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大赛
(三级、四级)的预报名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上海市电梯行业协会拟定于今年10月中旬举行上海电梯行业电梯安装维修工三级、四级技能竞赛活动，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思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技能人才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响应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推动职业技能培训和弘扬工匠精神；根据《上海市“十三五”高技能人才发展（专项）规划》、《创建“上海市电梯行业协会信得过电梯维保企业”品牌认证，推动电梯维保质量发展的三年行动计划》、《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七部门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上海市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的通知》的有关要求，上海市电梯行业协会拟定于今年10月中旬举行上海电梯行业电梯安装维修工三级、四级技能竞赛活动。以技能竞赛带动全市业内电梯安装维修企业争学技术、比拼技能、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行业企业在产业优化升级中的竞争优势。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电梯行业协会
实施单位:上海市电梯培训中心 
三、关于竞赛实施和竞赛项目
1.本次竞赛为市级专题性职业技能竞赛，竞赛工种及等级为：电梯安装维修工（三级）和电梯安装维修工（四级）（竞赛题目，略高于同等级的国家标准）。
2.竞赛成绩评定
根据竞赛项目的等级和鉴定模式，确定竞赛评定成绩的计算方式。本次竞赛模式为理论知识/操作技能的竞赛评定成绩，按理论知识成绩占30%、操作技能占70%计算确定，总分达到60分（含）以上者，成绩为合格（若理论知识或操作技能有任一项目缺考的，均视为不合格）；竞赛评定成绩一次有效，不予补考。
3. 证书核发及等级晋升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七部门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上海市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的通知（沪人社职〔2021〕165号）》文件规定，对于参加正式比赛项目，比赛成绩排名前 50%的选手，可获得与比赛项目对应等级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竞赛未获得证书，可后续直接申报该职业等级鉴定（可能会多产生一笔鉴定费用。）
比赛成绩优秀且满足下列条件的选手，可由主办单位申请晋升等级：
A.对参加对应电梯安装维修工高级（三级）竞赛项目，实际参赛人数不少于50人，获得第一名的选手可晋升技师（二级），其中已具有技师（二级）等级的，可晋升高级技师（一级）；
对参赛成绩排名前10%且已具有高级（三级）等级的选手可晋升技师（二级）。
B.对参加对应中级（四级）竞赛项目的选手，参赛成绩名列前 10%的选手，可晋升高级（三级）。
4. 赛前培训
赛前培训实施机构为上海市电梯培训中心，其为经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评定为办学质量和诚信等级B级及以上的培训机构，同时也是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确认的入网实施机构。按照本次竞赛的要求，竞赛组委会将制作统一的赛前培训课件先由各参赛单位自行进行基础培训，基础培训完毕后，由竞赛组委会集中进行赛前辅导。
5. 竞赛形式和内容
竞赛分为初赛和决赛：
（1）初赛时间：拟计划9月27、28、29日（由企业自行决定）。参赛形式：协会会员单位组队参赛。活动形式：①由参赛会员单位组织内部遴选，自主进行初赛选拔，根据评估情况，前50%选手进入决赛。②初赛考核内容由参赛会员单位参照国家职业标准，以及工作业务能力自主考核评估。
（2）决赛时间：拟计划10月14、15、16日。进行现场决赛展示，选手均来自初赛选拔，最终按照各项目决赛排名设一、二、三等奖，决赛成绩排名前50%的选手，可获得与比赛项目相对应等级的证书。各项目第一名且符合相关条件的选手可由市人社局授予“上海市技术能手”，并可按有关规定优先申报“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青年岗位能手”“上海市高校优秀毕业生”等。

四、竞赛参赛报名条件
参赛学员必须为上海市电梯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在职职工，且学员必须具有特种设备操作人员证，另单位须为其购买商业意外险（在上海市缴纳社保的，可享受市人社局补贴；非沪缴金的，不能享受补贴）。此外，须符合《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认定申报条件》中的条件，详见附件一。
五、竞赛时间安排
1.筹备阶段：（2021年3月—8月）
2.赛前培训：（2021年9月-10月）
3.正式竞赛——初赛：（2021年9月）
4.正式竞赛——决赛：（2021年10月）
5.总结表彰：（2021年12月）
六、 竞赛场所
竞赛将分理论和操作技能测试二大类，在上海市电梯行业协会指定的考核点进行。
七、竞赛报名方式和时间
因今年市人社局政策变动，为做好本次竞赛，采取预报名办法，后续会下发正式通知。请有意向报名的企业积极配合做好报名工作，逾时不候，谢谢！
1.预报名方式：填写回执表格，本次竞赛只接受单位团体报名，企业将初赛人数及预计进入决赛人数，汇总后盖章扫描件邮件报至竞赛组织委员会办公室。
2.联系方式：竞赛组织委员会办公室
联系人：杨玥      联系电话：56951469，15001917783
联系人：何之敏   联系电话：56951469-206，13701802080
E-MAIL: hezm@sh-ea.net.cn
3.报名时间：即日起截止2021年9月15日
4.报名费用：根据市人社局2021年3月17日最新通知文件《关于对本市劳动者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补贴的通知（沪人社规〔2021〕5号）》，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予以职业技能提升补贴，且补贴直接至个人银行账户（详见附件二《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补贴标准》）。
故报名费用：四级1800元/人；三级2300元/人（含培训费、鉴定费、报名费）。报名费用在申报录入系统后，不予退费（报名费用在后续正式报名，参赛人员身份证原件确认时收取）。

                                                 上海市电梯行业协会
                                                    2021年9月7日

附件一：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认定申报条件
附件二：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认定补贴
———————————————————————————————————

2021年上海市电梯行业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大赛
企业预报名回执

单位名称（盖章）：                                       
	竞赛联络人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E-MAIL
	

	三级初赛人数
	
	申报三级决赛人数
	

	四级初赛人数
	
	申报四级决赛人数
	

	备注
	


（敬请完整填写，并于2021年9月15日（周三）前反馈至协会邮箱，谢谢！）


附件一:
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申报条件（含竞赛）
——2021年6月上海市人社局最新修订
◎四级/中级工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②或相关专业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三级/高级工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名词解释
1 相关职业：电梯装配调试工、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工程技术人员（电梯），下同。
2 本专业：电梯工程技术专业，下同。
3 相关专业：理工科专业，下同。
附件二:
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补贴标准
——2021年3月上海市人社局最新修订

　　一、补贴条件
　　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结合自身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提高技能，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予以职业技能提升补贴。
　　二、补贴标准
根据劳动者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不同等级，补贴标准分别为： 

	序号
	职业技能等级
	补贴标准（元/人）
	一般人员补贴（元/人）
（在职从业人员,按补贴标准的80%享受职业技能提升补贴）

	1
	初级工（五级）
	1500
	1200

	2
	中级工（四级）
	2000
	1600

	3
	高级工（三级）
	2500
	2000

	4
	技师（二级）
	3000
	2400

	5
	高级技师（一级）
	3500
	2800



其他情况：补贴对象范围内的本市户籍失业人员、协保人员和原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及残疾人、退役五年内的退役士兵按补贴标准享受100%职业技能提升补贴；高等院校毕业学年学生在毕业学年取得中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按补贴标准的80%享受职业技能提升补贴；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学年学生在毕业学年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按补贴标准的80%享受1次职业技能提升补贴。
　　三、补贴申请
　　劳动者按规定参加由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或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实施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自证书核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通过“上海人社”APP或前往各区就业促进中心申请职业技能提升补贴。
　　四、其他
　　（一）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级不可重复享受补贴。劳动者已享受过相关职业（工种）等级补贴的，不可再次享受该职业（工种）等级及以下等级的职业技能提升补贴。
　　（二）公务员、事业单位从事非技能岗位的从业人员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不可申请职业技能提升补贴。
　　（三）根据国家和本市关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纳入专账资金使用范围的各类项目，原则上每人每年可享受不超过3次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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